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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05-2021-0003

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
文件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浙 江 省 民 政 厅
杭 州 海 关
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

浙科发基〔2021〕40号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

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

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的实施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等部门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

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和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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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

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的实施办法

为落实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

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3号）、

《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

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

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

关税〔2021〕24号）要求，做好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科技创新进口

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核定条件

（一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省级、市级科研院所，及其所属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图书馆、研究生院。经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批

复成立或登记设立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应用技

术研发和公益性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。

（二）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的主要从

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。根据《浙江省全面推进科研

院所体制改革实施意见》（浙政〔2000〕1号）已转制为企业或

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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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。

1.依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在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、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2.资产总额不低于 300万元。

3.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（指大专以上学历或中

级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）在 20人以上，且占全部在职人

员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

（四）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。符合《浙江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政

办发〔2020〕34号）规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条件，并经省科

技厅认定公布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。

二、核定程序

（一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省级、市级科研院所应向举办部

门（单位）提出免税资格申请，提交同级机构编制部门颁发的《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，以及本院所职责、章程等材料。省级科研院

所主管部门将审核意见和上述申报材料提交省科技厅；市级科研

院所主管部门将审核意见和上述申报材料提交市科技局，经市科

技局审核汇总后报省科技厅。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委编办、省财政

厅、浙江省税务局和杭州海关核定名单，核定结果由省科技厅函

告杭州海关，抄送省委编办、省财政厅、浙江省税务局，并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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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。对于无主管部门的省（市）级科研院所，直接向省科技

厅（市科技局）提交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转制院所向省科技厅提出免税申请，省科

技厅会同省财政厅、浙江省税务局和杭州海关核定名单，函告杭

州海关，抄送省级财政、税务部门，并报送科技部。

（三）符合条件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向省科技厅提出免

税资格申请，提交相应申报材料，由省科技厅会同省民政厅核定

名单，函告杭州海关，抄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和浙江省税务局。

（四）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、浙江省税务局和杭州海关核

定事业单位性质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名单，核定结果函告杭州海

关，抄送省财政厅、浙江省税务局，并报送科技部。

三、事项变更

（一）以上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发生撤

销、更名、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形的，科研机构应及时向同级科技

部门提出变更申请，由省科技厅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重

新审核免税资格。经审核不符合免税资格的单位，自变更之日起，

停止其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，并将审核结果函告杭州海

关，抄送省财政厅、浙江省税务局、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，报送

科技部。

（二）科研机构要如实填报、提交免税资格申请材料，存在

弄虚作假行为的，经查实后，由省科技厅会同相关部门撤销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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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，并将有关撤销、调整决定及时函告杭州海关，抄送相关部

门，报送科技部，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本办法有效期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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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6日印发


